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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法规

重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与印度共和国乡村发展部关于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行政管理与移民安置领域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印度2008.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负责土地、矿产、海洋等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

用。

 

印度共和国乡村发展部负责规划并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和土地行政管理的方案和计划，包括地籍管理、征地以

及因任何原因引起的义务征地和非自愿移民影响的人员移民安置。

 

国土资源部和乡村发展部（以下简称“双方”）希望就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行政管理、移民安置等有关事宜

进行合作，达成如下谅解：

 

第一条

 

双方应按照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开展交流合作。

 

第二条

 

双方同意本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合作可以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1.土地资源的开发、保护、管理和利用；

 

2.土地信息管理，土地调查，地籍更新，土地登记、统计、估价，以及现代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应用；

 

3.土地利用规划；

 

4.土地市场，土地配置，相关法律法规；

 

5.征地，受工业化、自然灾害等影响的人员移民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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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双方同意的其他形式的合作。

 

第三条

 

双方应通过以下形式鼓励并促进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行政管理、移民安置方面的合作：

 

1.如有必要，在中国和（或）印度定期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和信息；

 

2.双方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行政管理、移民安置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家互访和培训项目；

 

3.资料、出版物、法律、法规和信息交换；

 

4.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四条

 

本谅解备忘录提及的所有交流合作活动的开展应符合双方国家的法律法规。

 

第五条

 

双方应努力为有关政府官员和专家的互访提供便利。

 

除非另有约定，每一方应按照各自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承担己方人员在互访中发生的费用。

 

第六条

 

经双方书面同意，可对本谅解备忘录进行修改或增加。

 

第七条

 

本谅解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本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以延期。

 

任何一方在提前6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后，可以随时终止本谅解备忘录。

 

本谅解备忘录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人签署，以昭信守。

 

本谅解备忘录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十四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用中文、印地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

作准。如解释上出现分歧，以英语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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